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緊急應變小組編組人員值勤注意事項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3 月 0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5日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113）北市捷工字第 1133004239

號函修正第 3、5、11、13點條文；並自即日起生效

一、依據：

    依據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訂定之。

二、目的：

    為健全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本局）防災體系，採取適當

    之防範措施與有效執行災害搶救，以提昇本局之災害應變能力，將災

    害減至最低程度，以維工地、財產、人員、安全。

三、本局緊急應變小組輪值人員為：

    （一）至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並配合災害應

          變中心「工程搶修組」之指揮運作：

          1.高參組：由總工程司室、綜合規劃處、土木建築設計處、機

            電系統設計處、工務管理處、聯合開發處、技術發展處等副

            工程司或課長以上且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消防局

            受訓完成之同仁擔任，依序輪赴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分日、

            夜 2班值勤。

          2.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運作後，局長或指定代理人應赴本市

            災害應變中心（或其他指定地點）出席工作會報。

    （二）本局緊急應變小組分為：

          1.指揮官：

            由局長擔任指揮官、局長第一代理人之副局長擔任副指揮官

            。

          2.督導官：

           (1)分別由本局總工程司、主任秘書、副總工程司、所屬專門

              委員、簡任正工程司依序輪值督導 1個颱風，任務為以「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緊急應變小組督導檢核表」赴各工

              程處實地檢核其防救災整備、災中應變與災後復原情形，

              並適時督導緊急應變小組防救災作業。

           (2)本督導檢核作業於本局、各工程處及工務所成立緊急應變

              小組後，由本局緊急應變小組執行小組甲組輪值同仁請示

              督導官排定檢核時間後，由該時間之執行小組甲組輪值同

              仁負責派車隨同前往各工程處完成檢核作業。

          3.指揮調度組：

            分由綜合規劃處、土木建築設計處、機電系統設計處、工務

            管理處、聯合開發處、技術發展處等單位之處長、副處長輪

            值，於本局 15樓值勤。

          4.執行小組：

            甲組：工務管理處各課之課長暨綜合規劃處、土木建築設計

            處、機電系統設計處、聯合開發處、技術發展處等單位指定

            1 位課長或副工程司以上同仁，於本局 15樓「緊急應變小組

            」分日、夜 2班值勤，並掌握災情，督導防災人員作業。

            乙組：分由工務管理處每班指派 2名工程司擔任，於本局 15

            樓「緊急應變小組」分日、夜 2班值勤，俟本市災害應變中

            心開設運作後，依本府消防局及工程搶修組指示，將「臺北

            市災害應變中心工程搶修組○○工作會報資料」以電子郵件

            傳送本府工務局彙整，及配合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工程搶修

            組」之指揮調度並陳報各地災情。

          5.行政支援：

            由秘書室 2名同仁（含駕駛）納入本局緊急應變小組，以提

            供熱食及駕駛等行政作業，並排定行政支援值勤人員及聯絡

            人員名冊（含日、夜間連絡電話），及依本局人事室相關規

            定辦理差勤及加班相關事宜。

    （三）各組依名冊所排順序輪流值勤，說明如下：

          1.每次輪值時間以 12小時為原則，依序循環，至本局災害應變

            小組改為二級開設，並完成災情彙辦及相關防救災作業完成

            及上傳至 LINE「捷運局工地即時通報群組」為止；下次開設

            時由前次最後 1位輪值者之下 1位開始輪值。

          2.每日 8時與 20時交班，輪值時間為 08：00至 20：00及 20：00



            至 08：00，並依序輪流值勤。

四、風災、水災開設及因應措施：

    （一）當颱風來襲或接獲本府消防局簡訊通知市災害應變中心強化三

          級或二級開設時（本局非為進駐單位），本局及各工程處須成

          立內部監控及聯絡窗口，隨時監控及處理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

          有關本局所轄工地災情，通報、回報及辦理災害應變中心工程

          搶修組組長之指示事項，並先行辦理防救災之整備作業，預置

          救災機具及人力，以隨時待命。

    （二）當接獲本府消防局簡訊通知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時，除

          立即指派高參組同仁進駐外，本局及各工程處同步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開始辦理防災及搶救災相關作業。

五、地震後開設及因應措施：

    （一）中央氣象署發布本市地震震度 5弱以上或本市有災情發生之虞

          ，經消防局通知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時，本局及各工程

          處須成立內部監控及聯絡窗口，隨時監控及處理防救災作業支

          援系統有關本局所轄工地災情，通報、回報及辦理災害應變中

          心工程搶修組組長之指示事項。

    （二）中央氣象署發布本市地震震度達 5強以上或震災影響範圍逾 2

          個區，估計本市有 15人以上傷亡、失蹤、大量建築物倒塌或土

          石崩塌等災情；或因地震致本市發生大規模停電及電訊中斷，

          無法掌握災情時，並經本府消防局通知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

          開設，除立即指派高參組同仁進駐外，本局及各工程處同步成

          立緊急應變小組，開始辦理防災及搶救災相關作業。

    （三）依本局工務管理手冊 -「 EMA2-20地震後之處置作業」相關規

          定辦理。

六、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包含演習）：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任務編

    組人員，未依規定時間內到達所屬災害應變中心或緊急應變小組報到



    者，將視情節輕重進行懲處。

七、本府消防局簡訊通知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時，由工務管理處，

    以「一呼百應」通知本局緊急應變小組輪值人員完成進駐，並開始值

    勤。

    值勤檔案夾於任務開始時交輪值第 1班人員保管，列入交待，該班執

    行小組人員負責預先通知接續 5班人員待命，聯繫接班值勤人員，各

    班於接班人員未到達前，不得逕行離開。

八、本局緊急應變小組值勤人員依本局「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規定值

    勤，不得擅離職守，本局各工區如發生災害時，應依本局緊急應變小

    組通報系統表，立即以電話通報各單位主管，以掌握救災先機並利於

    迅速處置。

    各班值勤人員請於值勤檔案夾之簽到簿自行簽到及簽退，並確實將交

    接事項記載於工作日誌，以確實掌握實際狀況。

九、第 1班執行小組乙組值勤人員應連絡各工程處緊急應變小組，確認人

    員及電話，並保持本局緊急應變小組電話及通訊系統暢通。

十、如遇災害發生時，各班值勤人員除應先利用電話通報災情，並於本市

    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登錄工作記事、大事記要、案件處理情形等資料

    。於每日上、下午 2、 5、 8、11時，將災情、處理現況及預定完成

    時間，於系統進行更新。

十一、各班值勤人員於值勤期間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指揮官：

            1.由局長擔任指揮官，綜理本局所轄捷運工地災害防救處理

              之指揮與調度事宜，並參加市長召開之工作會報、市長巡



              視本局所轄捷運工地等事宜。

            2.局長第一代理人之副局長擔任副指揮官，襄助局長處理相

              關災害防救事宜。

            3.若局長與副指揮官因公不克參加會議等，則由局長另指派

              1 位副局長或總工程司或 1位副總工程司代表參加或代為

              處理相關災害防救事宜。

      （二）督導官：

            本局檢核作業之督導官，分別由本局總工程司、主任秘書、

            副總工程司、所屬專門委員、簡任正工程司依序輪值督導 1

            個颱風，任務為以「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緊急應變小組督

            導檢核表」赴各工程處實地檢核其防救災整備、災中應變與

            災後復原作業情形，並適時督導緊急應變小組防救災作業。

      （三）高參組：

            1.第 1班輪值人員必須依規定通知時間內到達災害應變中心

              完成進駐作業；因地震或其它無預警災害發生，經消防局

              通知後於 1小時內完成進駐，若本市電信通訊、電力中斷

              時，市級及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人員應不待通知，主動到達

              災害應變中心完成進駐，展開各項緊急應變措施。

            2.參與本市災害應變中心相關防救災會議。

            3.需隨時掌握捷運工地相關災情及緊急應變之處置，作為本

              市災害應變中心及本局緊急應變小組之橫向協調、聯繫事

              宜，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四）指揮調度組：

            1.掌握各工程處所轄施工標可供外援之緊急搶救災人力、物

              資之調度及支援事宜。

            2.掌握本局各工程處所轄施工標工地及聯開基地各項災情狀

              況及處理情形，不論有無災情發生，應於每日 8時至 22時

              ，將災情、處理現況及預定完成時間，每 2小時上傳至 LI

              NE「捷運局工地即時通報群組」，惟有緊急意外事故發生

              或媒體報導本局所轄工地災情時，應立即立即督導各工程

              處上傳至 LINE「捷運局工地即時通報群組」，以利指揮官

              督導搶救災作業。

            3.即時處理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或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副



              秘書長等臨時交辦之搶救災事宜，並向本局局長及副指揮

              官電話口頭通報。

            4.如遇市長巡視本市災情時，應於 1小時前彙整各工程處提

              報之相關資料，以提供局長報告。

            5.如本局工區發生重大意外事故（天然災害或工程災害），

              經工程處處長判定為重大意外事故後，依本局工務管理使

              用手冊「 EMA2-51緊急及意外事故處理作業」之規定辦理

              通報，並登錄至值勤工作日誌。

            6.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運作後，接獲召開工作會報通知，

              指揮調度組立即陳報局長參加會議，若局長指定其代理人

              出席會議，則立即通知其代理人出席會議。

            7.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宜。

      （五）執行小組：

            1.甲組：

             (1)蒐集各項即時災情發展、查證、彙整、處理及列管追蹤

                。

             (2)依「臺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之規定，彙整

                各工程處提送之市長預備召開之工作會報資料，並督導

                乙組人員依限以電子信箱傳送至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本

                府消防局、本府工務局、捷運工程組防災信箱、捷運局

                防災電子信箱及派駐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之高參信箱，並

                電話確認。

             (3)奉指揮調度組之指示，辦理相關災害防救事宜。

             (4)督導乙組人員辦理各工程處傳送之資料彙整及傳遞等相

                關事宜。

             (5)應立即將本府消防局及各單位各項即時簡訊以通報單電

                子信箱至局及各工程處之各位長官及本局緊急應變小組

                知悉。

             (6)督導乙組人員對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等傳送之緊急案件

                之即時處理。

             (7)第 1班執行小組甲組輪值同仁請示督導官排定檢查時間

                後，由該時間之執行小組甲組輪值同仁負責派車隨同前

                往各工程處完成檢核作業。



             (8)其他有關災害防救相關事宜。

            2.乙組：

             (1)每日上、下午 2、 5、 8、11時前彙整各工程處之災情

                彙計總表。

             (2)辦理工作會報相關事項，並追蹤辦理會報紀錄中本局相

                關事項，即時與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值勤同仁聯繫，處理

                各項列管案件，下次會報召開前，於防救災作業支援系

                統將各項列管案件之辦理情形填列完成。

             (3)各單位（中央應變中心、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內政部、

                經濟部水利署等）之傳真文件及指示事項，應立即陳送

                指揮調度組輪值長官，並將指（裁）示事項立即以電子

                信箱傳送至各工程處防災電子信箱。

             (4)隨時辦理指揮調度組及執行小組（甲組）交付之任務。

             (5)辦理捷運局防災電子信箱及捷運工程防災組信箱所有通

                知訊息。

             (6)值勤中，不論有無災情發生，應於每日 8時至 22時，彙

                整各工程處提報之災情、處理現況及預定完成時間，陳

                送指揮調度組上傳至 LINE「捷運局工地即時通報群組」

                。

             (7)通知各組下一班值勤人員待命。

      （六）行政支援：

            1.提供熱食及駕駛等行政作業。

            2.本局緊急應變小組之水、電、空調等維護。

            3.排定政支援值勤人員及聯絡人員名冊（含日、夜間連絡電

              話），及依本局人事室相關規定辦理差勤及加班相關事宜

              。

            4.局長、副指揮官等需隨時赴本府或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開會

              或至工地巡視之派車及駕駛等任務。

            5.其他本局緊急應變小組交代之庶務。

十二、各班值勤人員交班前，應事先彙整各工程處回報狀況，向接班人員

      辦理交接（含資料、物品等），方得離開。



十三、末班執行小組乙組值勤人員於解除本局緊急應變小組後，需辦理下

      列事項：

      （一）通知各工程處同時解除任務及電話通知下一班（ 4組）、秘

            書室及各工程處解除值勤任務。

      （二）於本市災害應變中心解除一級開設後 1小時內，請各工程處

            緊急應變小組統計災損情形，以捷運工程組災情彙計總表彙

            整所有事件最新辦理情形，以電子信箱傳至本局防災信箱或

            傳真至本局緊急應變小組，由該小組彙整後，陳送指揮調度

            組上傳至 LINE「捷運局工地即時通報群組」，或以簡訊通知

            「捷運工程局接收災情簡訊之相關主管名冊」之長官知悉。

      （三）通知各工程處於颱風警報解除後第 1個上班日應主動召開災

            情檢討會議（含策進作為）。

      （四）乙組工務管理處最末班輪值人員第 1人簽報結報及誤餐費，

            第 2人辦理參與值勤人員之加班費申報作業。

十四、如遇輪值人員事先請假核准或出國者，應自行覓妥職務代理人或由

      該單位主管指派代理人接替輪值。

十五、值勤人員應通知下一班接班人員，預作準備接班。惟如遇風雨過大

      ，接班人員因交通、天候等因素無法前往接班時，值勤人員應繼續

      值勤至接班人員前來換班，方可離開。接班人員亦應俟風雨停緩後

      ，立即趕往接班。

十六、如災害發生於例假日或下班時間而輪值人員因外出或其他原因無法

      通知到班時，由承辦單位依輪序通知下一班遞補值班，並持續通知

      該輪值人員接班為止，惟如確實無法通知到班時，該班輪值人員安

      排至下一輪第一班輪值。



十七、輪值人員接獲通知時均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參與輪值，若因特殊狀況

      確實無法按時到班時，亦應自行覓妥代理人，惟事後應補辦簽陳備

      查。

十八、各單位指派之輪值人員若有異動，應簽報單位主管同意後，將異動

      名冊（含單位、職稱、姓名、住宅電話、辦公室分機、行動電話等

      ）以便箋送業務承辦單位辦理，惟高參組輪值人員異動，須另覓一

      受過消防局訓練完成且熟悉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操作業務之副工程司

      或課長以上層級人員，方得替換。

十九、凡未能遵守本值勤注意事項者，一律送本局考績委員會議處。

二十、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